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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空心化和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乡村以家庭为纽带的传统养老模式陷入困境。为探究乡村养老需

求及合理应对方案，团队以四川省成都市H村为例，展开了调查研究。团队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式，

采取半结构化访谈、自填式问卷等方法，深入挖掘该村基本情况、养老服务现状、村中老人及子女的养

老意向，分析其中反映的养老困难与需求，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支撑，得出了互助式养老适用于乡村养老

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方案。发展乡村互助式养老，对提高乡村养老保障水平、构建具有

人文关怀的新型乡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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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ollowing out and accelerating aging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mode with 
family as the link is in trouble in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mand of rural elderly 
care and reasonable solutions, our team took H village as an example, and carried out research.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ur team adopted semi-structured in-
terviews, self-filling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ways to deeply dig into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
ren, and analyze difficulties and demands of the elderly. Supported b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our 
team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mutual-assistance elderly care mode is suitable for rural elderly 
car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assistance el-
derly ca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curity and build a 
new countryside with humanist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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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现实背景 

当前两大主流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但二者在我国乡村地区的实行均遭遇了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界限的打破带来了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民工进城热潮。乡村空心化和老龄化进程

加快，外出务工子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不再能够完整承担赡养任务，打破了乡村传统的家庭

养老模式[1]。 
向乡村引入机构养老的方案也遭遇了阻碍。该养老模式自身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弊端。如现行管理

方式机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人自由；只能提供基本的照料服务，无法回应老人的晚年情感需求；提

供的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没有保障[2]。面向欠发达乡村地区时，还会受到基建设施不完善、运转资

金匮乏、交通不便、人才缺乏等情况的限制。且乡村老人出于经济压力较大、乡土情结较重等原因，对

机构养老的意愿也普遍较低。 
因此，以怎样的新模式来填补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缺位，成为了乡村养老的一大课题。 

1.2. 理论支撑 

互助式养老的交换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时性的交换，所有交换主体在同一过程中同时完成交换，

既提供资源，又得到报酬，代表性的具体实践形式是据点活动式。另一种是延时性的交换，交换过程并

没有在同一时间内结束，接受方先行完成交换，提供方在之后新的交换关系中转换身份，作为接受方收

获应得的报酬。 
不同于经济交换，社会交换没有明文承诺，资源难以明码标价，涉及到交换双方的责任感、感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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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程度，并非是完全情感中立的。因此，交换双方若要建立关系，相互信赖尤其重要。 
社会交换按照是否有直接的社会互动，分为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与之对应，互助式养老搭建互助

关系也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其一，以直接的亲密关系为基础，如姻亲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进

行直接交换。其二，借助政府信用或是经由基层自治组织介绍，同生人进行间接交换。由于乡村的“熟

人社会”特质，乡村互助式养老以直接交换为主。同气连枝、守望相助的传统文化和社区中的共同价值

与制度为其提供了信赖保障。 

2. 乡村互助式养老的适用性分析 

2.1. 互助式养老的概念阐释 

所谓互助式养老，就是以“互助–自助”为核心养老理念，以“互助友爱”为核心精神，以老年人

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纽带，以低龄健康老人照顾、陪伴高龄失能老人为主要方式，依照具体情况和时间进

行轮换，将社会正式养老体系同社会非正式体系有机结合的模式。互助式养老相较其他养老模式更为灵

活，能集社区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的优势于一体，从而依据乡村社区和老人个体的实际情况，更

加充分全面地照顾老年人的养老需求[3]。 
目前，我国大致有四类活跃的互助式养老形式。除互助幸福院形式外，根据组织和管理方式可分为

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其中，互助幸福院是以“离家不离村”为前提，在村中修建老

年人共同生活的住所；结对组圈式以地缘关系为纽带，采取结对或组圈的方式抱团养老，是邻里守望相

助的典型体现；据点活动式依托固定的据点进行活动，据点通常由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申请设置，或由

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等提供闲置场所；时间银行式由客户在无需照料时储蓄服务，即向高龄老人提供照顾，

并将服务时间记录备案，年老时再享受其他低龄老人提供的相同时长服务，以解决“老龄老人没人照顾，

低龄老人希望有事干”的双重需求[4]。 

2.2. 客观条件的适用性 

2.2.1. 经济 
H 村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村中农民人均土地年收入 6483 元；青壮年以外出务工为重要增收渠道，

人均月收入 4000 元。这反映出村中存在子女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养老模式的缺口，村民平均收入处于中

等偏下水平。 
从村民的收入情况来看，仅依靠自身力量的家庭养老模式和收费较高的机构养老模式，均会对其

造成较大经济负担。而互助式养老模式除互助幸福院形式的集中住所和时间银行形式的监管机构需要

较高运转费用外，在资金方面仅涉及到对老人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购买及对年轻老人服务的回馈。且

因为多种社会资本均可参与到对低龄健康老人的回报之中，所以其经济成本一般也远低于聘请家政服

务人员。 

2.2.2. 住房情况与基础设施建设 
H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建有凉亭等休憩场所及简易运动场等娱乐健身场所。村民的安置情

况较为乐观。据政务信息网显示，H 村现有楼房 547 户，共 1914 人，占全村户数的 66%；平房(含小青

瓦房)121 户，363 人，占比 15%；草房及土木结构房 89 户，312 人，占比 11%。在实地考察中，团队也

发现，大部分村民都聚居在围绕主干道(梁五路)修建的楼房中。 
村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据点活动式互助养老提供了活动场地。主干道附近地势较为平坦、房屋距离

较近、多户村民聚居，方便互相交流，也为其结对组圈进行养老互助活动提供了时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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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现有养老服务基础 
H 村现有养老服务基础较为薄弱。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社会力量为构建村庄养老服务体系

提供了一定支持，但当前服务内容相对单一。下文将依照不同主体对此进行详细说明，由此进一步针对

该情况提出提高互助式养老适用性的建议。 

3. 多元参与主体的适用性 

3.1. 老人 

3.1.1. 高龄或失能老人的需求 
受访老人 2 在访谈中提到，村中“像有人瘫痪了，身体都活动不了，请人来照顾都不愿意，人说 3000

多来请都没得人愿意来”。四十位受访老人中，有二十七位老人均提出，在养老中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子

女外出务工或工作繁忙。这反映出村中高龄或失能老人具有被照顾的需要，但难以通过聘请家政服务人

员或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得到满足。 
而互助式养老与上述两种养老模式的联系纽带不同，连结方式更为多元。其本质上都为社会资本交

换，但回报方式和过程不同。参与交换的可能是感情关系、价值感和道德感，也可能是酬金或时间[4]。
多种社会资本的交换，使互助式养老可以填补养老方式缺位的空白，构建更加稳固全面的养老关系。 

参与访谈的高龄或失能老人对于通过互助式养老满足自身被照顾需要，普遍具有较强的意愿。如受

访老人 37 年逾九十，子女忙于工作，难以抽空照料；身体机能退化，难以自理。老人自身对互助式养老

表达了积极意愿，她的孙子也表示“要是有人给她做饭，我就放心喽”。 

3.1.2. 低龄健康老人的供给 
社会学调查发现，乡村地区老人即使已然达到退休年龄，大多也不愿意就此停止劳动，而是会继续

务农劳作，以此寻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4] [5]。 
在访谈中，多位老人均表示，出于确立自我价值、消磨时间、爱好交际及预防疾病等动因，愿意为

高龄或失能老人提供照顾。其身体状况基本相对良好，可以成为服务主体。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受访老人 8，虽然已经 60 岁，依然认为“养啥子老哦，我们这儿还在自力更生，

养啥老嘛，我们还不老不少的在这儿，你还自己还能够自己还能生存嘛”。对于照顾高龄老人，她也笑

着表示“当找个伙伴耍的样，有啥子，可以啊”“没得顾虑”。 

3.1.3. 年龄结构 
村中共有 60 周岁及以上者 565 人，具体在 60~65 周岁者(区间内含最小年龄，不含最大年龄，下同) 

112 人、65~70 周岁者 161 人、70~75 周岁者 201 人、75~80 周岁者 109 人、80 周岁及以上者 151 人。 
对此进行分析可得，该村处于 60~70 周岁区间的低龄老人及处于 70~80 周岁区间的老人在全体老人

中合计占比达 64%，年龄结构相对合理，能够为互助式养老提供较为充足的劳动力。 

3.1.4. 社会联系 
访谈过程中，团队发现，在乡村熟人社会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老人都具有同其他老人依靠亲缘、

地缘或是情感关系建立的广泛社会联系。有三十位受访老人均提到，闲暇时经常与其他老人进行交流和

集体活动。如受访老人 3 表示“像我们这类的，老奶奶死了，死了子女的这些，我就爱接触，转来我们

摆哈子闲龙门阵，吹哈子耍嘛”。 
部分老人甚至已经与其他老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助关系。最为典型的是受访老人 1，其生活起

居均由亲家母照顾，“也就是她(亲家母)照顾我，吃啊穿啊啥子的，来帮我推车啥子的，这半年来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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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我”“反正从我内心来说，有婆婆来照看我，我很放心”。 
由此可见，互助式养老高度适配乡村地区长期、稳定存在的社会网络。相反，在城镇的陌生人社会

中，参与互助式养老的老人往往要通过招募或社区组织才能临时建立联系。在这一角度上，在乡村实行

互助式养老比在城镇更加具有坚固的信任关系保障。 

3.2. 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3.2.1. 补助慰问 
受制于物质条件，基层政府及村委会在慰问老人时，仅能带来相对微薄的经济支持。但在此过程中，

其与老人已经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这决定了乡村需要的是对于基层政府力量需求较少，较能调动村

民自主性的养老模式。 
互助式养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养老模式在发挥村民能动性的同时，也能最大化利用基层政

府、村委与老人的良好关系。基层政府与村委可以通过日常慰问，了解老人对于互助式养老的需求与建

议，以此制定互助式养老的相关文件。 
此外，上级政府会下发文件，指示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慰问特殊困难老人及党员老人。村中有五保户

13 户，低保户 25 户，残疾户 64 户，优抚对象 12 户；6 个党小组，党员 68 人；享受老龄补助者 75 人。

说明党和国家多种补贴覆盖范围较广，可以对互助式养老实现部分保障。 
受访老人 1 作为党员，在访谈过程中反复说到“现在的国家政策也好，党也关心我们这些残疾人”

“党的政策好，晓得有我这个人在，我就很高兴”“有时候还有单位来看哈我，我也感觉很高兴撒”。

受访老人 3 作为孤寡老人，也提到政府会有人来询问相关情况。 

3.2.2. 机构设置 
村委会下设有老年人委员会，目前职能较为单一，仅为定期向村中老人召开会议或讲座。但借用这

一途径，可以向更多老人普及互助式养老概念，促进互助式养老的推行。 
老委会对村中老人的覆盖率较高，达到了 70%，未来或可进一步拓展其养老服务功能，使其成为互

助式养老的核心依托组织，甚至承担时间银行的监管职能，从而为互助式养老提供更多支持。 

3.3. 社会力量 

3.3.1. 工厂 
团队经向村委会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村中工厂偶尔会向老人提供捐献，虽然额度较小，但也能够满

足部分资金需要，或转化为面、糖等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满足微福利式公共物品供给，为互助式养老

提供少量补贴。 

3.3.2. 社工组织 
村委会同外来的社会工作机构签订了合同，购买了面向老人的服务。但目前服务内容较为简单，仅

为每月为老人上门修剪头发。未来或有望从此渠道引入更多社会工作服务，为互助式养老提供专业支撑。 

3.4. 子女 

3.4.1. 数据统计 
团队采取了发放线上自填式问卷的方式，调查 H 村老人子女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互助式养老的了解、

意愿和能够提供的支持等信息。问卷结果显示，在基本情况方面，大部分子女会定期归家探望，但探望

的时间间隔较长，多为一周一次或一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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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相关问题方面，相较于金钱消耗的多少，子女更注重老年人的情感需求(62%)及感受到的人文

关怀(54%)；而对于养老压力，仅有 6%的子女认为轻松或较为轻松，高达 60%的子女则选择了困难或较

为困难。 
在互助式养老的推广方面，只有 32%的子女在本次调研前听说或了解过该种养老模式，但 82%的子

女均同意家中老人加入到该模式之中；其中，73.2%的子女愿意帮助普及宣传该养老模式，并通过开展相

关讲座等方式来与老年人沟通交流，48%的子女愿意提供部分时间支持，26%的子女愿意提供金钱支持。 
关于未来是否愿意自身参与到互助式养老之中，86%的子女都表示非常愿意或比较愿意，仅有 14%

的子女选择了不愿意。 

3.4.2. 数据分析 
从对子女情况的调查中可以得出，子女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存在一定困难，需要一种既能减轻家庭养

老压力，又能满足老人对情感和人文关怀的需求的养老模式。 
团队发现，该村目前仅有少数年轻人留在村中，其为老人提供的支持也更多是在经济方面，而非陪

伴关怀方面。而互助式养老通过老年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活动，可以为老人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和

人文关怀。 
除了能解决子女比较关注的养老需求外，子女的基本情况和对互助式养老的积极意向也提高了互助

式养老的适用性。第一，子女虽多外出务工，但工作地点较近，在老人遇到难以通过“互助–自助”的

方式解决的重大问题时，能够及时归家探望，为互助式养老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第二，子女对互助式

养老的接受度较高、意愿较强，比较支持父母参与互助式养老，可以通过其态度间接提高老人对互助式

养老的接受度；第三，子女普遍愿意为该模式的推广提供资金、时间、宣传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第

四，大部分子女未来也愿意参与互助式养老，有利于该模式的延续。 

3.5. 总结 

综上所述，互助式养老虽然也需要一定实行条件，但相对于其他养老模式，依然是最适合在乡村资

金短缺、养老服务基础薄弱、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管控力弱、子女养老压力大等困难环境中推行的养老

模式，满足了乡村对于低成本、高自主性的养老模式的需求。 
然而，互助式养老在乡村的具体适用程度，最终要看采取何种形式的互助式养老，以及能否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实施方案，使其适用性更高。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则以肥乡互助幸福院形式或其翻版为主。但团队在对通过询问村委会工作人员、

实地考察村庄基本情况、采访村民意向、查询相关文献等途径所得的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一形式的

福利性较强、需要较多资金支持，且很多老人出于行动不便、乡土情结及顾虑集体居住等原因，更倾向

于居家养老而非集中养老，因此该互助式养老形式恐怕难以在欠发达乡村地区推广开来。 
然而同时吸纳结对组圈、据点活动、时间银行三种模式优点的综合方案，由于调动了多方主体力量，

吸收了各形式优势，兼容性和灵活性更强，对于主客观条件需求更低，相对而言在乡村具有一定适用性。 

4. 乡村互助式养老的建议方案 

4.1. 结对组圈 

H 村地域范围较广，村民分布较为分散，整村聚集具有一定难度。且团队发现部分老人由于家庭状

况、身体情况、心理状态、信任程度等条件较差，对互助式养老怀有一定担忧情绪。团队针对这类问题

提出了结对组圈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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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龄、身体状况及个人意愿等因素，该措施可包含多种小组组织方式，如：将亲缘关系或地缘

关系较近的老人结为小组；将身体状况、家庭条件相似的老人结为小组，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建立特殊

社群小组；将相熟子女的父母结为小组，通过子女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信任；通过村委会联系分组，并

以其作为桥梁监督互助小组，保障互助式养老的开展等。 

4.2. 据点活动 

在中国乡土文化传统背景下，与机构养老相比，多数老人更喜欢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从而于亲切

的乡土和熟悉的人际环境中找到归宿感。据 2016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显示，乡村留守老年群体大多

倾向于居家养老，接受到养老院养老的老人少之又少[4] [6]。 
团队调研结果也明显反映了这一点。受访老人中，仅有一位老人对机构养老有比较积极的意愿，其

余老人几乎都更倾向于居家养老。因此，为满足老年人的社交和精神需求，团队在建议方案中吸收了互

助式养老的据点活动形式。 
与在城镇实行据点活动的区别是，受到我国西南地区乡村的经济与地形条件限制，当地据点的选择

应当更为灵活，尽可能使用已有场地，以减少金钱消耗，照顾到老人更愿意在自己家中居住的意愿。根

据村中公共设施建设位置和老人活动情况，团队认为可以依照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轨迹，将据点设立在具

有相应条件的行动不便或喜好热闹的老人家中，及村中距离老人住所较近的闲置公共地点。 
除此以外，受到调研地区文化影响，有十九位受访老人均提到了平时爱好麻将或扑克等棋牌类运动，

其提及频率远高于其他娱乐活动。团队在调研中也注意到，几乎每户人家都设有打牌用的桌子。其余被

提及的休闲方式也多为集体性活动，如跳广场舞或与其他老人一同散步、喝茶。说明乡村老人以打牌等

集体性娱乐活动为消遣方式的现象较为普遍。而据点活动的形式可以为老人提供集体娱乐场地，便于老

人聚集活动。 

4.3. 互助接力 

为保障互助式养老的代际接力，必须高度关注乡村的邻里关系、文化建设及对互助式养老运行的规

范和监督。通过因地制宜采用结对组圈和据点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本建议方案能够一定程度上建立起老

年人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 
而为完善对互助式养老实际实施过程的监管，则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或在现

有部门中增加时间银行的职能，来对客户储蓄及提取养老服务时长进行严格的记录备案与外部规范，使

互助式养老的代际传递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团队向村委提出了在老委会中增加互助式养老监管职能的

建议。 

4.4. 多方力量支持 

4.4.1. 政府 
由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对老人进行走访慰问，收集其对于互助式养老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制订

相关文件，为互助式养老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和监管力量；将老年人委员会进一步拓展为互助式养老的

依托组织单位，向村中老人推广互助式养老概念，增强老人对该模式的认可度；争取上级政府专项补贴，

鼓励社会各界捐赠，用于改善和提升乡镇互助养老环境和服务质量，及对积极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老人

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4.2. 社会力量 
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与社会工作组织开展更多合作项目，对有能力的老人定期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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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如基础医疗急救、老年心理健康等，以此提高老人的自我照顾和互帮互助能力，更好满足高龄或

失能老人的身体及心理需求，和低龄健康老人的自我价值需求；鼓励村中工厂向老人捐献小额资金，购

买粮食或基本生活用品，提供一定的微福利式公共物品供给；联动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鼓励

年轻人、中年人加入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中，填补节假日和特殊时段的服务空白。 

4.4.3. 子女 
借由子女在节假日的探望及物资提供，辅助实现老人的精神与物质需要，减轻子女顾虑，使趋于弱

势的家庭养老和逐渐普及的互助式养老达到更为和谐的过渡与相互补充。 

5. 结语 

综上所述，互助式养老比较适合在乡村资金短缺、养老服务基础薄弱、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管控力

弱、子女养老压力大等困难条件下推行，满足了乡村对于低成本、高自主性的养老模式的需求。 
而其贯彻落实需要综合利用多方力量，为其提供制度、物资、人力、技术、宣传等多方面的保障，

形成上下贯通、横向互助的全方位养老保障体系。 
因此，团队认为，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合理吸取其他地区成功经验、综合多种形式、调动多方主

体参与的互助式养老在我国乡村地区具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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